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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优质版权内容购买募集资金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或“东方明珠”）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优质版权内容购买募集资金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优质版权内容购买项目” 增加募投项目投资规模、

延长项目实施时间并增加实施主体。 

 

一、 募集资金情况以及本次变更项目概述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40 号）核准，东方

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下简称：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方

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8,356,457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 32.4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

扣 除 各 项 发 行 费 用 后 的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9,925,000,00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全

部到账并存入三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395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含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独立

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公司分别

与各存储银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建立专户存储制度，严

格专户、专账管理。 

(二) 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优质版权内容购买项目概况 

为了加强内容产品核心竞争力，建立东方明珠差异化的内容服务

特色，拓展新媒体用户，东方明珠拟投资 20 亿元用于购买优质视频

内容版权。在东方明珠原有的视频内容采购计划的基础上，通过募集

资金新增 20亿元用于未来 3年的内容版权投资。 

2、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1）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户内容服务需求和公司新媒体发展

战略需求，有必要继续加大对优质视频内容版权的投入。 

东方明珠已购买精品版权超过百万小时，其中拥有高清视频版权

近 15万小时，同时东方明珠可授权经营文广集团高清版权近 10 万小

时。率先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标清、高清版权片库，通过云分发技术，

服务于电视、电脑、PAD、手机等各个终端。东方明珠连续多年在各

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总流量、电视互联网新媒体收看累计时长保持国

内第一位。但随着公司新媒体用户规模的增长尤其是未来互联网电视

用户的快速发展，对公司内容版权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适应公司“平台共享、多屏合一、全渠道覆盖”的互联网新媒

体业务发展战略，有必要继续加大对优质视频内容版权的投入。 

（2）视频版权成本不断提高的市场环境下，进一步增加优质节

目内容的资源储备，也有必要继续加大对优质视频内容版权的投入。 

获取用户是互联网新媒体行业商业模式的基础，而内容资源是吸引

用户、并持续保持用户粘性和忠诚度的核心资源。作为行业竞争的核

心要素，内容版权价值逐步被各运营商重视，纷纷在内容资源的质量、

覆盖面上做了更多的投入。为提升公司内容资源的质量和覆盖面，加

强新媒体多屏共享模式下的业务发展，公司需继续巩固目前的版权内

容优势，在视频版权成本不断提高的市场环境下，增加优质节目内容

的资源储备，也有必要继续加大对优质视频内容版权的投入。 

3、项目实施主体、投资金额和投资进度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重组完成后的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原计划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20 亿元，用于购买优质视频内容版权，

补充东方明珠未来 3 年内的内容版权投资支出，具体支出金额将根据

当年版权投资计划和内容版权市场情况进行安排。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0.14 亿元，全部用于优质版权内容

的购买，剩余资金 9.86 亿元。 

4、项目预期收益 

优质版权内容购买项目的成本回收的方式除直接版权分销外，还

通过公司的 IPTV、互联网电视、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网络视频业

务和其他新媒体业务分摊成本进行收回投资。公司通过该项目的投资

在内容版权资源储备方面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为公司未来良好业

绩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打造核

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 变更原优质版权内容购买项目的原因 

（一）充足的版权储备，一大批独家的内容产品，为东方明珠新

媒体业务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方明珠的新媒体业务历经十余年的持续发展，在内容、产品、

技术、集约化运营等方面积累了很强的领先优势，是国内全球最大的

新媒体业务运营商之一。目前已经围绕家庭用户形成了包括：电影、

电视剧、体育、少儿、教育、纪实、娱乐、新闻等八大内容产品体系，

其中影视剧、体育、少儿、教育多年持续保持行业领先，4K 内容储

备量业内首屈一指，看看新闻网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日访次超过 1000

万。同时积累了一大批独家产品，筑起了很高的行业壁垒，独家产品

包括：“鼎级剧场”、“新东方”、“NBA”、英超”等。目前，BesTV 是

国内唯一一个可以同步欣赏 NBA 与英超两大世界顶级职业联赛的新

媒体平台。截至 2017 年底，IPTV 业务服务用户超过 4000万，OTT 业

务服务用户超过 2100万，移动互联网业务月活用户峰值超过 2900万。 

（二）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东方明珠的新媒体业务，应对 BAT

的激烈竞争，有必要继续加大优质视频内容版权的投入。 

最近几年，BAT等互联网巨头在优质视频内容版权方面的投入越

来越大，每年在内容制作、内容引进方面的引入资金动辄几十亿、上

百亿，年轻的收视用户群体对优质视频内容、头部 IP 内容的需求越

来越强烈，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东方明珠的新媒体业务，加快内容产

品的更新换代，提升内容产品的竞争力，应对 BAT 的激烈竞争，有必

要继续加大对优质视频内容版权的引入力度。尤其要加大 4K 内容、

头部电视剧、头部网剧的投入，进一步提升院线电影、海外影视剧的

覆盖，进一步加大头部 IP 内容的引入力度。 

（三）优质视频内容的版权成本不断提高，要进一步增加优质节

目内容的资源储备，需要继续加大对优质视频内容版权的投入。 



获取用户是互联网新媒体行业商业模式的基础，而内容资源是吸

引用户、并持续保持用户粘性和忠诚度的核心资源。作为行业竞争的

核心要素，优质内容版权价值逐步被各大新媒体业务运营商重视，他

们纷纷在内容资源的质量、覆盖面上做了更多的投入。BAT 等手握雄

厚的资本，也加入对优质内容、头部 IP 的争夺，导致一些热播剧每

集的价格迅速突破了 100 万，版权市场价格不断走高。为提升公司内

容资源的质量和覆盖面，加强新媒体业务发展，也有必要继续加大对

优质视频内容版权的投入。 

（四）视频内容的深度运营、精细化运营，导致变现周期延长，

有必要适当延长本项目的实施周期。 

为了提前获取优质视频内容资源，需要与内容制作源头的接触，

提前介入内容生产，提前投入资金。同时对优质视频内容、头部 IP

内容进一步深度运营、精细化运营，也能不断拓展视频内容的变现方

式。目前，业内视频版权项目的回报周期通常在 3-5年，加上进一步

深度经营的需要，有必要适当延长本项目的实施周期，建议将本项目

的实施周期适当延长至 6 年。 

（五）东方明珠上市公司组织架构调整、职能优化，需要增加百

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基于战略布局，根据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提高管理运营效能，

对原有事业群设置进行归并调整，调整后公司共设影视互娱、媒体网

络、视频购物、文旅消费四个事业群。调整后的媒体网络事业群重要

的新媒体业务运营平台公司为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更好的实施“优

质版权内容购买项目”，运营主体拟增加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增加后“优质版权内容购买项目”的运营主体为东方明

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和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三、 变更项目的具体内容 

为进一步加强内容产品核心竞争力，建立东方明珠差异化的内容

服务特色，拓展新媒体用户，综合考虑版权市场的优质内容的供应及

价格变化，并考虑版权投资进度和相关业务的需求更加匹配，东方明

珠拟在原有 20 亿元投资基础上增加投资 5 亿元用于购买优质视频内

容版权，增加后优质版权投资总额变更为 25 亿元，同时东方明珠拟

将原有的视频内容采购实施时间从 3年时间延长至 6年时间，并增加

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 

 

四、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实施时间及增加实施主体的

影响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延长项目实施时间并增加实施主体

是公司从市场情况及业务发展需要出发，有利于控制项目实施期间的

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变更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规

模、实施时间并增加实施主体，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规定，未改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内容及投资方向，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

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对变更优质版权内容购买

募集资金项目调整部分实施内容，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市场

环境变化和公司自身战略方向转移，为整合公司产业资源、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做出的选择。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我们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变更。 

保荐机构认为： 

（一）上市公司本次调整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等相关议

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上市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 

（二）上市公司本次调整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对上述

事项无异议。 

（三）上述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及变更方案尚须经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对外

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1 日 


